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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辽财建主〔2026〕5 号 签发人：韦 敏

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鞍山经济开发区

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（第 0341 号）的答复

李克元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鞍山经济开发区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》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情况

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

策部署。2022 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

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0 号），明确提出

要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，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、收

入划分更加规范、财力分布相对均衡、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

下财政体制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改革落实工作。2023 年，省

政府印发《关于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辽政发

〔2023〕21 号），明确改革重点：一是清晰合理划分省以下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。二是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，优化省与市之

间税收收入范围，明确省与市共享税收收入分享方式，建立“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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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多得、少干少得”的激励机制，建立财政收入划分定期调整机

制。三是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，进一步推动财力下沉。四是

围绕“安全高效”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，压实各级政府

对开发区的财政管理责任，加强市县财政与开发区财政的统筹。

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运行，增强省级财政统

筹能力，通过转移支付调节机制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，

切实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，更好落实基层“三保”任务。

省财政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按照改革要

求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。印发《关于印发省与市税收收入划分

办法的通知》，规范统一共享税收省市分享比例，健全完善高质量

发展激励奖补机制，将省级分享的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增量资金

全部用于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。同时，安排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

资金，对财政收入高质量增长的地区给予奖补，充分体现“多干

多得、少干少得”的政策导向。2025 年，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支

出 2540.3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4%，其中下达鞍山市 215.2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12%；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 1873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9%，

其中下达鞍山市 157.6 亿元，同比增长 10.6%；筹措下达促进高质

量发展激励资金 10.8 亿元，同比增长 9.7%。其中下达鞍山市 0.7

亿元，同比增长 283.1%。以上举措有力推动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

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，切实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。

二、关于省对市财政体制的说明

需要说明的是，根据我省现行财政管理体制，省与市税收收

入划分明确的是省与各市之间的财政体制关系。鞍山经济开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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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鞍山市管理的省级开发区，其财政体制由鞍山市根据省以下

财政体制改革要求，结合本地区实际统筹确定，经开区不直接与

省财政发生体制结算关系。因此，涉及经开区财政体制调整的事

项，应当由鞍山市在市级事权范围内研究推进，省财政厅将积极

做好政策指导和协调配合工作。

三、关于您所提建议的回应

对于您提出的年度动态调整上解基数、扩大增量分享返还政

策税种范围、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建议，省财政厅高度重视，

将在今后的政策研究制定中认真予以考虑。一是关于上解基数动

态调整，目前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已明确建立财政收入划分定期

调整机制，省财政厅将根据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和财政状况，

适时稳步推进收入划分调整。二是关于扩大增量分享返还政策税

种范围，省财政厅将结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和我省财政运行

实际，认真研究评估，在条件成熟时统筹考虑。三是关于财政资

金直达机制，目前省财政厅已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立转移

支付常态化监管机制，推动资金快速精准下达和使用。省财政将

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，更好发挥惠企利民作用。下一步，省财政

厅将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

继续稳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，进一步完善省对市转移支付

制度和激励奖补机制。同时，积极指导鞍山市做好市以下财政体

制改革工作，支持鞍山市结合本地区实际，按照规范各类开发区

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，理顺市与所辖县区、开发区之间的财政关

系，规范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，不断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，促



4

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非常感谢您对省财政厅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们

的工作进行监督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按照要求，不断改

进与完善相关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张中华

联系电话：13694135220

省财政厅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省政府办公厅


